
根據我國!商標法"第二十八條規定#$申請註冊的商標%凡

不符合本法有關規定或者同 他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 商 品

上已經註冊的或者初步審定的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%由商標局

駁回申請%不予公吿& ’對於商標本身是否構成近似以及其指定

商品或服務是否構成類似% 在個案審查中具有一定的彈性%本

文擬通過$御木本’商標 異議複審案對這兩方面的判定加以分

析和討論&

基本案情

株式會社御木本(以下簡稱$御木本公司’)對自然人王林

德申請 的 第 !"##"$% 號$御 木 本’商 標(指 定 商 品 爲 第 & 類 的

眼鏡等%以下簡稱$被異議 商標’)向中國工商行政管理總局 商

標局(以下簡稱$商標局’)提出異議%認爲該被異議商標與御木

本公司在先註冊的$’()(’*+*’商標(指定商品爲第 "! 類*第

"# 類和第 ,- 類的珠寶*手提包和鞋 等)構 成 相 同 或 類 似 商 品

上的近似商標%要求駁回被異議商標的註冊申請& 在異議階段%

該異議理由未獲得商標局的支持%御木本公司遂向中國工商行

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(以下簡稱$商評

委’)提 出 異 議 複 審%主 要 理 由 仍 然 是!商 標

法" 第二十八條規定的內容& 在異議複審階

段%御木本公司提交了引證商標$’()(’*+*’在先使用的大量

證 據 %及$’()(’*+*’與 其 中 文 商 標 $御 木 本 ’共 同 使 用 的 證

據&

商評委最終認定%被異議商標$御木本’的指定商品眼鏡等

與引證商標$’()(’*+*’的指定商品珠寶*手提包和鞋等在銷

售場所及消費對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重合性% 構成類似商品&

商評委同時認定%被異議商標與引證商標構成近似商標& 有鑒

於此%商評委駁回了被異議商標的註冊申請& 王林德未向法院

提出訴訟%商評委的裁定已經正式生效&

評析

!" 關於判定商品類似

!類似商品和服務區分表"(以下簡稱!區分 表")是 中 國 商

標局*商標評審委員會以及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判斷商品和服務

是否類似的重要參考文件& 商標局和商標評審委員會在商標審

查和審理過程中%原則上以!區分表"作爲判定商品和服務是否

類 似 的 依 據%對 於 突 破 !區 分 表"的 標 準 判 斷 商 品 和 服 務 的 類

似%商標局和商評委都採取非常謹愼的態度&

最高人民法院!關於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

問題的解釋"(法釋.,%%,/0, 號)第十一條規定#$商標法第五十

二條第(一)項規定 的類似商品%是指在功能*用途*生産部門*

銷 售渠道*消費對象等方面相同%或者相關公 衆一般認爲其存

在特定聯繫*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& 類似服務%是指在服務的目

的*內容*方式*對象等方面相同%或者相關公 衆一般認爲存在

特定聯繫*容易造成混淆的服務& 商品與服務類似%是指商品和

服務之間存在特定聯繫%容易使相關公衆混淆& ’

最高人民法院在杭州啄木鳥鞋業有 限 公 司 與 商 標 評 審 委

員會*七好(集團)有限公司 商標爭議行政糾紛案中%對類似商

品的判定進行了詳細論述%並明確提出了類似商品認定的個案

原則& 最高人民法院認爲%避免來源混淆是判定商品類似時應

當堅持的基本原則%如果近似商標在具有一定關聯性的商品上

共存%容易使相關公衆認爲兩商品是由同一主體提供或者其提

供者之間存在某種特定聯繫%應認定兩商品構成類似商品 "& 該

判斷標準不要求對商品做物理屬性的比較%而主要考慮商標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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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是否會導致來源混淆的後果! 有些關聯商品儘管在"區分表#

中未被劃定爲類似商品$但在具體案件中對此仍然需要進行再

判斷! 只要足以使相關公衆對商品來源産生混淆誤認的$就構

成"商標法#意義上的類似商品!

在本案中$商評委突破"區分表#的商品和服務類似的判斷

標準$考慮到%現代企業多元化經營發展的需求$衆多知名企業

的跨領 域&跨行業的經營模式已趨於普遍化$雙方 商標指定 或

核定使用的眼鏡&服裝&手提包 及貴重金屬飾品等常置於 相 同

的銷售區域及銷售場所進行市場交易$而此種經營模式亦已被

消費者所接受’這一市場實際 情况$認定被異議商標的指 定 商

品(第 ! 類的 眼鏡等)與引證商標的指定商品(第 "# 類&第 "$

類和第 %& 類的珠寶&手提包和鞋等)在銷售場所及消費對象等

方面具有一定的重合性$構成"商標法#意義上的類似商品!

目前存在不少%打擦邊球’的現象$即某些申請人在一些根

據"區分表#與他人商品不構成類似&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具有一

定關聯 關係的商品上積極申請與他人知名商標 相同或 近 似 的

商標$達到傍名牌的目的$推銷自己的産品! 本文作者認爲$本

案裁定所 作出的理由和考慮的因素對於在其他案 件中 判 定 關

聯商品是否類似的問題$具有積極的參考意義! 商評委突破"區

分表#的判斷標準並根據市場的實際情况判定商品和服務的類

似$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上述以傍名牌爲目的的商標申請!

!"關於判定商標近似

對商標是否近似的判斷$存在不同標準! 如果採用形式的

定義$那麼商標近似是指商標標誌本身的近似! 如果採用實質

定義$那麼商標近似是指混淆性的近似!

對於商標標識本身的近似$在商標局和商評委共同發佈的

"商標審查與審理標準#中進行了較爲詳細的説明! 在"商標法#

中$只有第十三條是關於馳名商標與其商標翻譯之間構成近似

的規定! 而本案的情况與上述規定有所不同$具有一定的特殊

性*首先$兩個商標的文字種類不同$一個是 中文$一個是英文

(嚴格意義上説是日文羅 馬字母)+其次$兩個商標在字 典 含 義

上並不構成唯一對應的關係! 具體來説$在日語中$%御木本’的

發音所對應的羅馬字母是%’()(’*+*’! 而字母%’()(’*+*’

所對應的漢字則不限於%御木本’! 通常$在這種情况下$如果引

證商標未被認定爲馳名商標$ 駁回被異議商標似乎不太可能!

然而$商評委在本案中引入混淆性近似的 判定標準$充 分 考 慮

了 御 木 本 公 司 提 交 的 引 證 商 標%’()(’*+*’及 其 對 應 的 中 文

%御木本’商標的在先使用證據$預見到核准被異議商標註冊無

疑會造成消費者對商品來源産生混淆誤認! 商評委間接採納了

商標侵權判定的混淆可能性標準$符合商標法理!

#"引證商標的知名度是判定商品類似和商標近似的關鍵

最高人民法院"關於充分發揮知識産權審判職能作用推動

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 繁榮和促進經濟自主協調 發 展 若 干 問

題的意見#(法發,-.""/"$ 號)第 -. 條明確闡述了商標的知 名

度與商標所使用商品的類似認定範圍 的關係*%主張權 利 的 商

標已實際使用並具有一定知名度的$認定商品類似要充分考慮

商品之間的關聯性! 相關公衆基於對商品的通常認知和一般交

易觀念認爲存在特定關聯性的商品$ 可視 情納 入 類 似 商 品 範

圍! ’

本 案 中 所 提 交 的 大 量 證 據 可 以 證 明$引 證 商 標%’()(’*!

+*’具有較高在先知名度$是珠寶界的知名品牌!%御木本’作爲

引證商標對應的中文商標$一直與引證商 標一起使用$常 被 消

費者作爲御木本産品或是御木本公司的中文稱呼! 因此$%御木

本’與%’()(’*+*’兩 商 標 已 經 形 成 唯 一 對 應 的 關 係$均 指 向

御木本公司的産品! 在引證商標具有 較高在先 知 名 度 的 情 况

下$判定商品類似 除了考慮客觀特徵之外$還應當考慮消 費 者

對商品的通常認知和一般交易習慣! 根據現今企業産品多元化

的特點$一家企業同時製造眼鏡和珠寶首 飾&手提包和 鞋 等 的

情况屢見不鮮! 這種情况亦爲消費者所知悉! 因此$引證商標因

實際使用而産生的知名度可以適度擴張 對指定商 品 類 似 的 認

定範圍!

綜上所述$本案的裁定充分考慮了市 場 的 實 際 情 况$沒 有

被現有"區分表#的判斷標準束縛$對於把握認定商品類似的考

慮因素以及認定商標近似的標準提出了較爲新穎的思路$同時

也對於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利和打擊違 反誠信原 則 的 商 標 搶

註行爲樹立了良好標杆! !

作者!中國專利代理"香港#有限公司商標代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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